关于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概决算审核和

财务管理的规定

    为了加强和规范政府投资项目的概决算审核和财务管理，进一步明确概决算审核和财务管理职责，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整治规范建设工程招投标市场的若干规定，现就加强政府投资概决算审核和财务管理作如下规定：

一、加强设计概算编制审查

（一）加强设计概算的编制。设计单位应根据工程所在地的自然条件、施工条件等影响造价的各种因素，完整、准确地反映项目设计的内容，按实编制工程概算，并对设计概算的编制质量负责。概算中的各项费用应按规定计取，不得漏项和故意压低投资。

（二）加强设计概算的评估审查。项目审批部门应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承担设计概算的咨询评估工作，评估报告作为项目审批部门批准项目概算投资的依据。中介机构应对概算评估报告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项目审批部门对设计单位为满足估算要求，概算编制的内容有缺项、漏项、多算以及定额套用错误等明显差错，达不到规定深度的，一律退回重新编制。 

二、严格概算调整审查

（一）严格掌握概算调整的范围与条件。政府投资项目的设计概算一经批准，不得任意突破。超过项目概算10%以上、总建筑面积超过5%以上或其他超过投资概算应当予以报告的，项目概算应当报原项目审批部门重新审批。对政府投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由于价格上涨、政策调整、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导致原批复概算不能满足工程实际需要的，可向项目审批部门申请调整概算。凡涉及到设计的主要内容如总平面布置、调整主要设备、工艺流程、提高建设标准等方面变更，按“先报批、后实施”的原则，必须在修改前报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后方可调整。凡未经项目审批部门批准，在建设过程中擅自改变结构或性质、扩大规模、增加内容、提高建设标准、进行计划外工程建设等由此引起建设总费用超批复概算的原则上不予调整。

（二）严格审查概算调整内容。对于申请调整概算的项目，项目审批部门将按照静态控制、动态管理的原则，区别不可抗因素和人为因素对概算调整的内容和原因进行审查。对确需调整概算的项目，经中介机构审查，并组织有关单位和专家联审后方予核定批准。对由于价格上涨、政策调整、地质条件发生重大变化等不可抗因素造成调整概算超原批复概算的，经核定后予以调整。调整的价差不作为计取其它费用的基数。对由于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概算审查和造价咨询单位过失造成调整概算超过原批复概算的，超出的投资不作为计取其它费用的基数。

三、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和项目概算实施

设计单位要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规模、建设内容和工程概算进行施工图限额设计，不得漏项设计或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及突破批准的建设规模和总概算。

建设单位应对施工过程加强管理，严格控制设计变更和签证。施工招标的招标控制价编制必须控制在批准的相应项目概算之内，凡超过批准概算的建设项目须经审批部门批准同意后再进行招标。编制项目招标文件和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招标文件和工程承包合同应事先报财政部门审查。在合同专用条款中应明确：涉及单价价款增减在30万元以上工程变更事项的，须经财政监管部门的审核同意后执行；对政府投资项目，以财政部门或审计部门审定的工程造价办理最终工程结算。向项目审批部门、财政部门、审计部门等单位提供的投资评审所需的相关资料应齐全，并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负责。在项目完工后三个月内应及时编制工程决算和竣工财务决算，严禁低价中标高价结算。市本级财政性建设资金全额投资在50万以上的项目（一次性定额补助的项目除外）或投资比例超过50％且投资总额100万元以上的项目，工程竣工财务决算应报市财政部门审批；其他建设项目的工程竣工财务决算，由各主管部门审批，并报财政部门备案。纳入年度竣工决算审计项目计划的国家建设项目，应在建设项目完工后，编制完成建设项目竣工决算报表及建设项目有关资料报送审计机关安排审计。要严格按照财经纪律有关规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加强基本建设项目的财务管理，严格项目资金按规定用途使用，强化项目财务核算，严控工程造价。对完工项目及时办理工程结算和工程财务决算，做到完工一个，资产移交一个。资产接收单位应及时办理产权登记。

四、进一步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监管力度

项目审批部门应严把项目概算审查、审批环节，进一步提高项目概算审查质量。建设管理部门应要求施工图审查单位严格按照项目审批部门批准的初步设计进行施工图审查，如发现与已批准的初步设计不符的，不予审查通过。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政府投资项目的财务监管，严格按照项目审批部门确定工程概算，审查建设项目资金的使用，掌握建设项目的概预算执行情况和资金到位情况，对超概算的项目在概算未调整前，停止拨付财政性资金。审计部门应对建设项目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情况进行审计监督，根据年度审计项目计划，对政府投资项目总预算或概算执行情况、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竣工决算进行审计。政府投资项目未经竣工决算审计的，不得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和工程价款结算。

五、建立责任追究制度

建设单位因管理不善、失职渎职、擅自扩大规模、提高标准、增加建设内容、故意漏项和报小建大等造成调整概算超过原批复概算，情节轻微的，给予通报批评；情节严重的，追究建设单位主要负责人和直接监管人员的党政纪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设计单位因工作失误导致编制的概算内容有缺项、漏项、多算以及定额套用错误等，情节轻微的，项目审批部门责令其整改；情节严重的，视为不良行为，由项目审批部门通报资质管理部门，列入诚信档案。勘察、设计、施工、监理、设备材料供应、概算审查和造价咨询单位因工作失误导致调整概算超过原批复概算的，依法追究其合同违约责任，并视为不良行为，列入诚信档案。有关项目概算、预（决）算审核和财务管理行政监督部门工作人员不履行职责或不正确履行职责等失职渎职行为，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社会影响的，依法依纪追究党政纪责任；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